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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11學年度 

第 1次防疫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9月 2日 上午 10時 

主席：林翰謙校長 

出席人員：如出席簽到表                                紀錄：黃紹甄 

 

壹、 主席致詞 

開學在即，今日是一個提前部署的概念，在此與大家做個溝通，疫情一直在

變化，在各單位承擔的業務內應具備應變能力，而不是等到防疫專責小組開會再

做處理。 

臨近開學，學務處的責任比較多變，會前也與學務長做過溝通，這部分也期

待各單位與各學院的橫向溝通能夠順暢，但是下禮拜的情況尚未可知，也打電話

至教育部了解情況，大概有 2個原因： 

(一) 新聞已報導成大遠距教學至 9月底，經詢問教育部也還在與之討論，成

大一向超前部署，所以率先宣布，至於本校還在持續觀察，因為離開學

還有一個禮拜。 

(二) 在疫情部分，期待各單位在每一個事件事前與事後的處置應該在每次防

疫小組會議至少做個報告，以利各學院了解行政團隊的作為，這個是今

天的會議資料中未見的，請各單位再強化。 

另外本校在推動行政工作的便利性與簡化性，所以今日的防疫小組會議是為

了放置在網頁上，期待變成一個 QR Code專區，這個專區是為了各單位與各學院

系了解學校目前防疫狀況，請學務處在開學前規劃完成。 

在今日的會議中要特別提出的一點是如果當疫情持續發生當中，行政單位與

各學院系如何聯繫，期待在今日的會議可做一些討論，待會請張副校長在這部分

聆聽大家的意見。當然希望疫情不要發生，因為這是一個任務型小組，期待疫情

是平安的，嘉義大學能夠順利開學，同學能順利到校，這個是最大的期望，報告

先到此為止，接下來請張副校長主持。 

 

貳、 工作報告 

◎學務處 

在兼顧疫情與學生受教權益的前提下，實施校園防疫新制，說明如下： 

一、 全校師生、各單位共同遵守原則 

(一)教職員工生落實室內應全程佩戴口罩、勤洗手、不共餐、用餐勿交談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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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不上班、不上課」原則。 

(二)請各場地管理單位落實教室、各學習場域、宿舍、公務車等環境與空間之定

期消毒。 

二、 大專校院及高中以下各級學校防疫假別規定(人事室、生輔組) 

(一)確診、快篩陽性或居家隔離者，教職員工可請公假/防疫隔離假，學生可請防

疫隔離假。 

(二)教職員工及學生於自主防疫期間，可請自主防疫假。 

(三)學生如有身體不適或快篩陰性仍有疑慮者，可請防疫假。 

三、 確診者及接觸者實施校園防疫新制 

(一)針對確診或快篩陽性個案，實施 7天居家照護，期滿無症狀可入班上課。接

著實施 7 日的自主健康管理(依 111.3.7 具感染風險管理機制說明，無症狀者

可正常上課，仍避免出入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或容易近距離接觸不特定人士、

或無法落實佩戴口罩之公共場域。禁止群聚、聚餐、參與團體之活動，並少

搭大眾運輸工具)。 

(二)如有摘下口罩且與確診者無保持安全社交距離接觸 15 分鐘以上者，予提供

1劑快篩試劑，快篩陰性者可上課，如有症狀應儘速就醫。 

(三)針對與確診者(及快篩陽性個案)全程佩戴口罩共同活動人員，需進行自我健

康監測。 

四、 確診者同寢室室友比照同住親友，實施居家隔離或自主防疫 

(一)未打滿三劑疫苗則採 3+4方案，已打滿三劑可選 3+4或 0+7方案。 

(二)居家隔離不入校(住宿生不離開隔離宿舍)。 

(三)自主防疫期間不入班上課，非必要不要外出，外出需有 2日內家用抗原快篩

陰性證明，且外出應全程佩戴口罩及保持社交距離，禁止餐廳內用餐、聚餐、

聚會、出入人潮擁擠場所或與不特定對象接觸。 

決定：洽悉。 

 

參、 報告事項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教職員工生自主防疫期間入校一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依教育部 111年 8月 9日臺教高通字第 1112203418號函辦理。 

二、為配合指揮中心自 111 年 5 月 17 日起調整 COVID-19 確診個案同住家人

密切接觸者居家隔離政策，居家隔離者如已完成 3劑疫苗接種則得免居家

隔離，但需配合 7天自主防疫；爰大專校院出現確診個案時，與該確診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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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同住學校宿舍同一寢室者」需居家隔離，如其已接種滿 3 劑 COVID-

19疫苗者，得免居家隔離+7天自主防疫。 

三、依 111.8.9教育部函示，現考量校園除上課班級屬高度密集場域之外，其餘

校園空間尚可保持適當社交距離，且為兼顧教職員工生到校辦理事務之需

求，前開自主防疫期間，非必要不得外出，倘若需外出，需有 2 日內家用

抗原快篩陰性檢驗結果，才可外出工作及採買生活必需品，且外出時全程

戴口罩及保持社交距離，得入校但不得入班上課。 

決定：請各單位協助宣導學生於自主防疫期間非必要盡量不入校。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主席指示事項：請總務處就場館開放研擬相關措施，提報下次防疫專責小組

會議或行政會議討論。 

陸、 散會時間(上午 11時) 


